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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团籍注册是对团员团籍的连续认定，没有年度团籍注册标志的团员证不能证明团员资格。
  （二）团员证每年注册一次，注册时间为：在团员民主评议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完成，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须向院团委申请，经院团委同意后方可调整注册时间或延长注册时间。
（三）团员年度团籍注册过程中对团员组织处理的政策界限：
   1、组织处理包括暂缓注册。限期改正和不予注册，团内除名。组织处理不是团纪处分，暂缓注册不计入本人档案，但不予注册，团内除名需将处理决定装入本人档案。
2、暂缓注册，限期改正。暂缓注册时间为三个月。
（1）经评议确定的“经帮助能够合格”的 团员应予以暂缓注册。 
（2）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应予以暂缓注册。
①经常不按时主动交纳团费者。
      ②受团内通报批评，撤销团内职务以下团纪处分或行政处分时间到评议注册时间不足六个月者；受留察看处分的团员察看期间暂缓注册。
     ③对民主评议工作不积极，个人总结不认真，有抄袭行为者。
      ④年度内累计二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或累计四次以上不参加集体活动者和连续半年以上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经帮助教育不改者。
⑤不支持团支部或班委会工作，经常出难题者。
      ⑥一贯不严格要求自己，违反校规校纪，给集体荣誉带来不良影响，经帮助不改者。
⑦不讲分共道德，不遵守公共秩序，受校级严重处分者。
      ⑧工作态度不积极，不认真，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不良影响的团干部。
⑨其它由院团委认定应予以暂缓注册的行为。
3、不予注册，团内除名
①经评议定为“不合格”的团员。
②受暂缓注册处理，暂缓期满后仍无改观者。
      ③因各种原因被依法判刑，被劳动教养及其他错误性质严重的，受到开除团籍处分的团员。
④连续六个月不缴纳团费，自行脱团的团员。
⑤其它由校团委认定应不予注册的。
4.年度团籍注册后，团支部要根据注册情况修订《团员花名册》，并及时将注册情况向院团委作出书面报告。院团委要根据各支部团籍注册报告修订《团员花名册》。

